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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所涉非标事项

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

中兴华报字（2026）第00000528号

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审计了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通灵”）

2025年度财务报表，并于2026年4月23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（

中兴华审字（2026）第00009011号）。金通灵2024年度财务报表业经本所审

计，并由本所2025年4月21日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（

中兴华审字（2025）第021034号）。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审计类第1号》的

要求，我们就导致金通灵2024年度财务报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所涉及

事项在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已消除的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上期非标事项的具体内容

金通灵2024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

告。具体内容如下：2024年12月31日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

司接受了相关投资者的特别授权，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参加对金通灵公

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诉讼。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，由南京市中级人

民法院审理该特别代表人诉讼案。截至审计报告日，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最

终赔偿金额存在不确定性。

二、消除上期非标事项的具体措施

2025年12月31日，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金通灵的破产重整申

请。截至2026年2月13日，金通灵按计划完成破产重整计划，南通市中级人民

法院裁定终结金通灵重整程序。完成破产重整后，金通灵有效地化解了债务危



机，特别代表人诉讼涉及相关债务已经按破产重整计划进行清偿，或已将对应

偿债资源提存/预留至管理人账户。

综上所述，金通灵上期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已

经消除。

本专项说明仅供金通灵2025年度报告相关披露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于任何

其他目的。

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（项目合伙人）

中国·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2026年4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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